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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135 号

申请人：广州市某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4月 12日作出的认定工

伤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﹝2021﹞23101 号认定

工伤决定。

二、在复议期间中止上述决定的执行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工伤认定人吴某某并非申请人公司员工。首先，

吴某某未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其次，吴某某也未在申

请人处办理任何入职手续，不受申请人考勤、管理，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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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。认定工伤的基础是双方建立合法、

有效的劳动合同关系，被申请人在未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

下就作出上述认定工伤决定属于认定错误，请求复议机关

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对工伤事实认定清楚。

第三人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工伤

认定申请表》，描述其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经介绍入职申

请人单位从事搭外架工作，并指派到单位位于广州市花都

区三东大道 83 号广州保利花都中轴线项目工程工作。2020

年 10 月 14 日 16 时 30 分左右，在从事外架工作过程中，

意外被切割机致右额部受伤，送院治疗诊断为：1.右侧开

放性额骨骨折；2.头皮裂伤。为证明工伤事实，第三人向

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地址确认书、身份证、

企业公示信息、证人证言、情况说明、仲裁裁决书、情况

说明、病历诊断档案等证明材料。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

10 日依法受理工伤认定申请。

为查明工伤事实，第三人与申请人 2020 年 10 月 6 日

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，第三人于 2020 年 10

月 14 日 16 时 30 分左右，在从事外架工作过程中，意外被

切割机割伤右额部受伤。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向

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，要求申请人在限期内提交意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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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但申请人并未在限期内提交任何意见和材料。随后

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依法向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

并制作调查笔录。

经调查查明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作出

﹝2021﹞23101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并送达给双方当事

人。

二、被申请人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，“职工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

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”。第三人在公司上

班过程中，被切割机割伤右额部，其受伤的情况符合工伤

的情形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

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申请人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

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3 月 10 日，第三人吴某某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

伤认定申请，述称其在 2020 年 10 月 6 日入职申请人处从

事搭外架工作。2020 年 10 月 14 日 16 时 30 分左右，其在

申请人位于“广州保利花都中轴线”项目工地上班期间，

意外被切割机伤右额部，送医院治疗后诊断为：中医：1、

损伤出血【气滞血瘀】；西医：1、右侧开放性额骨骨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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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头皮裂伤。吴某某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、

地址确认书、身份证、企业公示信息、证人证言、情况说

明、仲裁裁决书、情况说明、病历诊断档案等材料。被申

请人于当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。

经查，吴某某于 2020 年 10 月 6 日进入申请人在广州

保利花都中轴线项目的工地，担任杂工，也做钢管架的部

分工作。吴某某未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。2020 年 11 月

23 日，吴某某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

仲裁。2021 年 1 月 7 日，广州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

穗劳人仲﹝2021﹞3 号仲裁裁决书，确认吴某某与申请人从

2020 年 10月 6日至 2020 年 10月 14日存在劳动关系。2021

年 3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举证通知书》，申

请人未提交任何意见和材料。2021 年 3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

向吴某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。2021 年 4 月 12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编号﹝2021﹞23101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，申请人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。

以上事实有认定工伤决定书、工伤认定申请表、仲裁

裁决书、企业公示信息、证人证言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情况

说明、医院病历档案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、举证通

知书、送达回证、调查笔录、EMS 快递单、短信记录截图等

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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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：

综合在案证据，可以认定第三人吴某某于 2020 年 10 月

14 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地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，造成右

侧开放性额骨骨折、头皮裂伤的伤情。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九条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

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

伤害的；...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

请，作出认定工伤决定，合法有据。

申请人辩称，吴某某并非申请人公司员工。经查，2021

年 1 月 7 日，广州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

﹝2021﹞3 号仲裁裁决书，确认吴某某与申请人从 2020 年

10 月 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在收

到被申请人发出的《举证通知书》后，未提供与吴某某不

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应材料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

九条第二款：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

认为是工伤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”之规定，本案中，

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明与吴某某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，其不够

成工伤的确切证据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，因此，对

申请人该项主张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另外，申请人申请在复议期间中止﹝2021﹞23101 号认

定工伤决定的执行，因被申请人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，

故对申请人该项申请，本府亦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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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：﹝2021﹞23101 号认定工伤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


